
 

 

 

关于教学进度计划相关问题的说明 

 

校内各教学单位： 

根据《闽南师范大学关于编制本科课程教学进度计划的暂行

规定》(闽南师大〔2019〕78号)，结合教学实际，现就教学进度

计划制订和执行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说明如下： 

1.《教学进度计划》表格上半部分中的“课程名称、课程类

别、学分/学时、考核方式”应与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该课程教

学大纲一致；“教学周数、学生专业、年级/班级”应与教务教学

管理系统中的课程安排一致；“选用教材”应与课程教学大纲中填

写的和实际授课所使用的教材一致。 

特别提示：2019级新生上课时间应从第 2周算起，如果教务

管理系统中排课起止时间是 1-16周或 1-17周，教学进度计划按

2-17周填写；排课起止时间是 1-8周的，教学进度计划按 2-9周

填写；以此类推（即第 1周不能安排教学内容）。 

另外，本学期第 18 周开始考试，所有课程均已结课，如果

教务管理系统中的排课截止时间是第 18周或 19周，教学进度计

划只能填写到第 17周（即第 18周不能安排教学内容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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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《教学进度计划》表格下半部分“周次、起止日期”应与

学校校历一致；“周学时”应与教务教学管理系统中的一致；“授

课内容（章节名称）、教学方式 、课后安排”应与该课程教学

大纲一致。 

3.如遇法定节假日、学生军训等调休补课导致调整或变更

的，应按实际授课情况填写，并在备注栏标注。 

如因教师出差、学生活动等临时原因调停课导致实际教学进

度与《教学进度计划》表格不一致的，应保留相关材料（如调课

申请等）作为证明。 

特别提示：如果实际可执行的教学时数少于人才培养方案和

教务教学管理系统中的计划时数，按实际教学时数安排教学内

容；但是必须完成该课程教学大纲设定的所有教学内容，即《教

学进度计划》表格中的全部“授课内容”应与该课程教学大纲中

的全部“教学内容”一致。 

如果教学进度计划所安排的教学内容无法在实际课堂教学

时间内完成，由授课教师通过自行安排时间补课、学生在线自学、

课后辅导、线上答疑等多种方式完成课程教学大纲设定的所有教

学内容；且具体到每周的实际教学进度应与《教学进度计划》表

格中填写的计划进度保持一致。 

 

例如：2019 级某门课程学分是 2 学分、计划学时是 2 学时/

周*16周＝32学时，扣除新生军训 2周、国庆假期 1周（根据校



 

历确定），实际该门课程授课时间只有 13周、26学时。 

则该课程《教学进度计划》具体填写方法如下： 

（1）“学分/学时”：2学分/32学时； 

（2）“教学周数”：16周（实际授课 13周）； 

（3）“周次”：按 1-17填写；“起止日期”按照校历填写； 

（4）其中，第 1、3、4、5这 4个周次后面的“授课内容、

周学时、教学方式、课后安排”栏全部空白，在“备注”栏分别

标明“新生未报到、新生军训、国庆放假”等内容。 

（5）总体而言，在《教学进度计划》表格填写的 1-17周次

中，实际安排教学内容的只有13周（其中有4周的授课内容为空），

但是这 13 周安排的所有教学内容应与该课程教学大纲中设定的

全部教学内容一致；也就是说，课程教学大纲中预计 16周完成的

所有教学内容实际教学时应当在 13周内完成。 

如果安排的教学内容在课堂教学时间内难以完成时，由授课

教师以上述其他方式完成教学任务;且具体到每周的实际教学进

度应与《教学进度计划》表格中填写的计划进度保持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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